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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
教材选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各市县开放大学，城职院各办学点，校内各学院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、中、

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

市职业学院）教材管理，实现优质教材进课堂，发挥教材在人才

培养中的育人功能，根据国家教育部印发的《职业院校教材管理

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教材﹝2019﹞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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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《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教

材选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开放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 

2020年 12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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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 

教材选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、中、

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

市职业学院）教材管理，实现优质教材进课堂，发挥教材在人才

培养中的育人功能，根据国家教育部印发的《职业院校教材管理

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教材﹝2019﹞3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教材选用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

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

和价值观，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

班人。 

第二条 教材选用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，既

能满足专业知识教学需要，又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，体

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，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，体现

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，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。 

第三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，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属性较强

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、安全、民族、宗教等内容的教材，应采

用国家统一编写的教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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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教材指公开出版的用于课程教学的纸质

与电子材料，包括教学用书、讲义、习题集、实验（实践）指导

书等。 

第五条 教材选用遵循以下原则：  

（一）凡选必审。选用教材必须经过审核。  

（二）质量第一。优先选用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、精品教材

及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。  

（三）适宜教学。符合本校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计划和教学

大纲要求，符合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，便于课堂教学，有利于激

发学生学习兴趣。  

（四）公平公正。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严肃选用纪律和程

序，严禁违规操作。 

（五）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有问题的，内容陈旧、低水平重

复、简单拼凑的教材，不得选用。  

第六条 校内各学院、城职院各办学点为教材选用的责任主

体，负责教材选用及审核。具体选用流程由不同的责任主体分别

制定。 

第七条 教材选用结果实行备案制度。教材选用结果由教材

选用的责任主体报学校教务处审批并备案，列入教材选用计划。

学校党委宣传部重点对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选用进行政治把关。        

第八条 校内各学院、城职院各办学点作为教材选用的责任

主体，需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监督教材使用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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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校内各学院、城职院各办学点须严格按照教材选用

计划使用教材，如有变动，应及时向教务处提出申请。 

第十条 不得使用盗版、盗印教材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学校原有规定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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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办公室       2020年 12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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